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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重大事项的参

与度，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5-10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
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9日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期间；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5月 19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期
间。

2、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 John
Charles Dandolph Iv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8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3,337,8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7.1672%。其中持股5%以下（不
含董监高）中小股东11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4,571,0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为4.7885 %。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有表决
权股份16,535,13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3.2225%。

（3）网络投票情况：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76,802,69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53.9447%。

6、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
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并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293,09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7%；反对 1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
弃权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083,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2 %；反对210,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 %；
弃权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099,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7 %；反对 194,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
弃权44,2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293,082,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9%；反对 210,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7%；
弃权45,2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4%。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时股权登记日

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8.00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如公司总股本因新增股份上市、股权激励行
权、股份回购等发生变化的，公司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以公司未来实施利润
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为基数进行利润分配，对利润分配
总额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同意 293,183,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73%；反对9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弃
权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6,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 99.3711%；反对 91,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0.3733%；弃权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2556%。

6、审议通过了《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表决结果：同意293,178,7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9458%；反对 75,721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58%；弃权8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411,98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 99.3526%；反对 75,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0.3082%；弃权83,3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3392%。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联股东姚永华女士、袁怡女士、崔子娆女士、周涛先生、王侃先生对本项议案回

避表决，关联股东所持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410,500股，回避表决410,5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292,610,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18%；反对25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61%；弃
权64,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2%。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54,0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98.7097%；反对252,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1.0260%；弃权64,9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0.264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
整回购价格的议案》

作为公司 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或与激励对象存在关联关系的
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所持公司表决权股份数量合计512,000股，回避表
决512,000股。

表决结果：同意 292,670,3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9%；反对 9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7%；弃
权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303,5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 99.3642%；反对 92,7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0.3791%；弃权6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 0.2568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066,26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74%；反对 208,1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0%；
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6%。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9,4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98.8948%；反对208,1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
股份总数的0.8472%；弃权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总
数的0.258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董事并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93,061,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9%；反对21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7%；弃
权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24 %；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4,294,9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
股东股份总数的 98.8763 %；反对 210,4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
东股份总数的0.8563%；弃权6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中小股东股份
总数的0.2674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作了述职报告。公司《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于2025年4月28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供投资者查阅。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孙为、张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
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
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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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

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第

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19日
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由于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激励对象离职，根据公司《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回购
注销对应离职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 2,315,000股。本
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513,122,586股减少至510,807,586股，公司注册
资本将由人民币513,122,586元减少至510,807,586元。公司将及时披露回购注销完
成公告，股本变动情况以回购注销事项完成后中国深圳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最终登记结果为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
（义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
实施。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
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
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自然人
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电子邮件方式进行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9:00-17:00
2、申报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沂源县城沂河路11号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3、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4、联系电话：0533-3283708
5、电子邮箱：sdlyzqb@luyang.com
6、邮政编码：256100
7、其他说明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或快递公司发出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

注明“申报债权”字样；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公司收到邮件日为准，电子
邮件标题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山东鲁阳节能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新添大道北段238号公

司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

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1

81

124,601,387

124,601,387

62.3006

62.30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主持情况
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朱枝勇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表决方
式、决议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总会计师、董事会秘书张博学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1,434

比例（%）

99.8716

反对

票数

158,953

比例（%）

0.1275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9

2、议案名称：《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40,912

比例（%）

99.8712

反对

票数

159,475

比例（%）

0.1279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9

3、议案名称：《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049,386

比例（%）

99.5569

反对

票数

551,001

比例（%）

0.4422

弃权

票数

1,000

比例（%）

0.0009

4、议案名称：《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427,838

比例（%）

99.8607

反对

票数

165,449

比例（%）

0.1327

弃权

票数

8,100

比例（%）

0.0066

5、议案名称：《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602,326 96.6003 153,969 3.2317 8,000 0.1680

6、议案名称：《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501,949

比例（%）

99.9201

反对

票数

91,438

比例（%）

0.0733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066

7、议案名称：《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503,471

比例（%）

99.9214

反对

票数

89,916

比例（%）

0.0721

弃权

票数

8,000

比例（%）

0.0065

8、议案名称：《2025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4,012,086

比例（%）

99.5270

反对

票数

578,958

比例（%）

0.4646

弃权

票数

10,343

比例（%）

0.0084

9、议案名称：《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23,951,586

比例（%）

99.4784

反对

票数

639,458

比例（%）

0.5132

弃权

票数

10,343

比例（%）

0.008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113,994,704

8,315,913

2,117,221

347,051

1,770,17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2.4239

84.5305

94.1476

反对

票数

0

0

165,449

55,412

110,037

比例（%）

0.0000

0.0000

7.2224

13.4965

5.8524

弃权

票数

0

0

8,100

8,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3537

1.973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8

议案名称

《2024 年 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0,433,134

4,602,326

10,017,382

比例（%）

98.3637

96.6003

94.4440

反对

票数

165,449

153,969

578,958

比例（%）

1.5598

3.2317

5.4584

弃权

票数

8,100

8,000

10,343

比例（%）

0.0765

0.1680

0.0976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1至议案 9均属于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或股

东代理人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4、议案5、议案8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的关联股东中国振华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正和兴电子有限公司、中电金投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4、本次会议听取了2024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情况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侦、崔红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688439 证券简称：振华风光 公告编号：2025-016

贵州振华风光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股票代码：002436 股票简称：兴森科技
债券代码：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转股起止时间：2021年1月29日至2025年7月22日
暂停转股期间：2025年5月20日至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恢复转股时间：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一、公司可转债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7号）核准，深圳市兴
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向社会公
开发行了 268.9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26,890.00万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
司债券上市交易的通知》（深证上【2020】717号）审核同意，公司发行的26,89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2020年8月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债券简称
为“兴森转债”，债券代码为“128122”。

“兴森转债”转股价格为人民币13.38元/股【“兴森转债”初始转股价格为人
民币14.18元/股。2021年6月1日，公司完成了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
每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

“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 14.18元/股调整为 14.10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1年6月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2022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1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1.0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4.10元/股调整为14.00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6月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2022年9月6日，公
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
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4.00元/股调整为13.51元/股，调整后
的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6日起生效。2023年6月16日，公司完成了2022年年
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0.8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
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3.51元/股调整为13.43元/股，调
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3年 6月 16日（除权除息日）起生效。2024年 5月 31日，
公司完成了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事项，每10股派0.5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
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的相关条款，“兴森转债”转股价格由13.43元/股
调整为 13.38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 2024年 5月 31日（除权除息日）起生
效。】。

二、暂停转股原因和暂停转股期间
鉴于公司将于近日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根据《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详见附件）的规
定，自2025年5月20日起至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止，“兴森转债”将
暂停转股，并将在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恢复转
股。

在上述暂停转股期间，“兴森转债”正常交易，敬请“兴森转债”债券持有人
注意。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附件：《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募集说明书》中“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条款的规定：

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
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不包括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

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

整，并在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载
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
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则该持有人
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
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的
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以
及充分保护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有
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证券代码：002436 证券简称：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027
债券代码：128122 债券简称：兴森转债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权益分派期间“兴森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14:30
2、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保税区市花路10号东方嘉盛大厦6楼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孙卫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东
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9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90,861,6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9,762,480 股的
70.7517%。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190,
329,64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762,480股的70.55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32,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762,
480股的0.1972%。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0人，代表

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532,62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69,762,480 股的
0.197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6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 269,762,480股的 0.00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39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532,0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269,762,480股的0.1972%。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
证律师等。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49,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0%；反对 60,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0,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705%；反
对 60,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740%；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49,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0%；反对 60,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0,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705%；反
对 60,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740%；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49,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0%；反对 60,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7%；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0,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8705%；反
对 60,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740%；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33,2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27%；反对 72,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0%；弃权55,8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4,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5.8852%；反
对 72,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270%；弃权 55,8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487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66,3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01%；反对 62,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37,3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2.1111%；反
对 62,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6744%；弃权 3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146%。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54,8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41%；反对 73,

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3%；弃权33,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7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5,8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9519%；反
对 73,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7209%；弃权 33,7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3272%。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2025年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599,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2.7917%；反对 72,5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287%；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7.1796%。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175%；反
对 72,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270%；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关联股东孙卫平（持有股份 120,153,984）、关联股东邓思晨（持有股份 34,888,000）、关
联股东邓思瑜（持有股份34,888,000）、关联股东上海智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有
股份188,356）、关联股东邓建民（持有股份19,60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190,137,940股，该等股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2024年度薪酬考核结果及2025年考核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636,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1%；反对 60,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8%；弃权53,7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8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8,2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5325%；反
对 60,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3740%；弃权 53,7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935%。

关联股东何一鸣（持有股份40,180）、关联股东何清华（持有股份35,280）、关联股东田
卉（持有股份35,280）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10,740股，该等股
份不计入本议案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09,74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204%；反对 99,

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524%；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0,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1.4769%；反
对 99,96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8.7676%；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37,1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347%；反对 72,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80%；弃权51,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72%。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08,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6175%；反
对 72,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3.6270%；弃权 51,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5%。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银行低风险理财产品〉的
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49,4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12%；反对 79,
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4%；弃权33,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7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0,4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9381%；反
对 79,0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8474%；弃权 33,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2146%。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拟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51,9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25%；反对 78,

5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412%；弃权31,1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6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22,94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9.4075%；反
对 78,5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535%；弃权 31,10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8391%。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90,747,52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402%；反对 60,

1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15%；弃权53,96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8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418,4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8.5701%；反
对 60,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1.2989%；弃权 53,96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131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王振、周德芳
（三）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889 证券简称：东方嘉盛 公告编号：2025-024

深圳市东方嘉盛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3号一一行业信息披露
（2025年修订）》的规定，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
4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情况如下：

一、公司2025年4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
项目

快递服务业务收入（亿元）

2025年4月

41.51

同比增长

5.84%

完成业务量（亿票）

快递服务单票收入（元）

21.74

1.91

13.41%

-6.83%

二、数据说明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数据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阶段性

参考，相关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为准，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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韵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4月快递服务主要经营指标快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交易所审核意见》，认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符合发行
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项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作出同意注册的决定后方可实施，最终能否获得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法律法
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9日

证券代码：600536 证券简称：中国软件 公告编号：2025-025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债券代码：127073 债券简称：天赐转债
● 暂停转股时间：2025年5月14日至2025年5月21日
● 恢复转股时间：2025年5月22日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实施2024年度权益

分派，根据《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规定：公司实施权益分派方案的，如公司回
购账户存在股份的，或者公司拟实施利润分配总额不变的权益分派方法的，实
施权益分派期间可转债暂停转股。本次权益分派期间，公司回购账户存在股份

8,619,260 股，根据前述规定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7073，债券简
称：天赐转债）已于2025年5月14日起暂停转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
讯网刊登的《关于“天赐转债”暂停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 2024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5年 5月 21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5年5月22日，具体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刊登的《2024年度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根据相关规定，天赐转债将于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即2025年5月22日（除权除息日）起恢复转股。敬请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
持有人留意。

特此公告。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709 证券简称：天赐材料 公告编号：2025-067
转债代码：127073 转债简称：天赐转债

广州天赐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天赐转债”恢复转股的提示性公告


